附件
中国科协论坛项目管理及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中国科协论坛项目管理工作（以下简称本项目），根据《中国科协学术交流活动平台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项目旨在通过组织对高端前沿科学技术问题的学术交流,促进自主创新, 推动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促进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提升学术交流层次，优化学术交流格局,营造和谐学术环境。 
第三条  中国科协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强调主题前沿化、人员高端化和规模小型化。 
（一）主题前沿化：论坛瞄准科学发展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就引领未来科技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技术问题、重大工程技术中的核心科学问题进行研讨。
（二）人员高端化：参会人员应为自然学科领域、部分相关社科领域和国外相关领域的一线主流科学家和专家学者。
（三）规模小型化：为便于深入研讨和交流，论坛定位为小型会议，控制会议规模人数。
第四条  本项目由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统一组织协调，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以下简称全国学会）、地方科协和相关高校、科研机构等具体组织实施。
第二章  组织形式
第五条  论坛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每期由1-3名科学家领衔。
第六条  参会人员采取首席科学家邀请与自愿报名相结合的形式。自愿报名者须提供相关学术观点摘要并征得首席科学家同意后方可参会。论坛注重学科交叉，吸纳相关专业领域学者参会。   
第七条  每期论坛规模一般为20人左右，会期一般为1-2天。
第八条  论坛采取开放式活动，在不涉及安全保密的主题活动中邀请新闻媒体及有关人员旁听。
第九条  论坛不设主席台，采取圆桌会议或其它合适的形式。
第十条  论坛采用主题报告与交流互动相结合、专家讨论与学者旁听相结合等多种交流形式。
第十一条  每个主题发言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30分钟，主题发言之后应有充分的集中讨论时间。
第十二条  每期论坛完成后，由首席科学家牵头写出相关的学术备忘录，由中国科协视情报有关领导及相关部门。
第三章  申报及审批
第十三条  本项目根据“公开申请，专家评审，择优资助，追踪问效”的原则确定。
第十四条  项目申报以全国学会、地方科协为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均可申报，原则上不接受个人直接申报。申报单位请认真填写中国科协《学术交流平台项目申报书》，并附领衔科学家简介和拟邀请与会专家名单及学科专业。《学术交流平台项目申报书》可于中国科协网页（http://www.cast.org.cn）“首页→机关部门→学会学术部→下载中心”下载。
第十五条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将于每年第四季度发布本项目申报通知，集中受理第二年的申报，并组织专家评审。每次评审结果由学会学术部上报中国科协书记处领导审定后，在中国科协网站公示7天，公示无异议者正式通知申报单位开展相关筹备工作。
第十六条  入选论坛的申报单位接到通知后，须于30天内与学会学术部签订《学术交流活动平台项目合同书》，逾期按自动放弃处理。
第四章  组织工作分工
第十七条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负责论坛项目的总体筹划、主题确定、项目评审、组织协调和追踪问效等工作。
第十八条  首席科学家职责如下：
（一）在申报单位的协助下策划论坛议题、学术组织方案，设计会议程序，确定召开日期、会议地点。
（二）起草论坛邀请函，邀请论坛参会专家，协助承办单位收集专家资料。
（三）主持论坛会议，并对论坛作学术总结。
（四）整理论坛中出现的学术观点，提交学术备忘录。
第十九条  会务承担单位职责如下：
（一）协助首席科学家选择会议地点，确定会议室。
（二）协助首席科学家起草邀请函，报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审定后以学会学术部名义印发。
（三）协助首席科学家落实专家参会情况，收集专家简介、照片，提前2周向学会学术部报送参会专家名单。
（四）按中国科协统一要求的格式编印会议资料，内容包括会议日程，参会专家简介、主题报告摘要、参会人员名单及通讯录等，资料封面署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XXXXX承办”，封底为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的地址及联系方式。通讯录按专家、特邀领导和专家、工作人员的顺序排列。专家简介应包括专家照片、学术简历（200-500字）等内容。
（五）落实会议食宿及会议期间的交通，包括往返交通安排，车辆租用等。
（六）负责落实会场布置工作。
1．会议室应设有横幅。统一名称为：“第x期中国科协论坛”，——XXXXX（副标题为论坛主题）。
2．论坛可根据情况设主持席、报告席、代表席、工作人员席、记者席等。
3．准备会议设备和文具，包括笔记本电脑、投影机、音响话筒、相机、桌签，文件袋、纸、笔等。
（七）负责协调会议讨论时传递话筒、播放幻灯片等相关服务工作。
（八）负责论坛报道稿件的起草工作，于会前向新闻媒体提供新闻稿；于论坛结束后2天内向学会学术部提交论坛简要情况及学术观点简述的报道稿，并附会议照片。
（九）协助首席位科学家完成学术备忘录的起草，并于会后1个月内报送中国科协。
（十）完成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交办的其他事宜。
第五章  经费保障
第二十条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承担论坛公共费用，与会者城际间往返交通费用自理。
第二十一条  经费管理及使用参照《中国科协学术交流活动平台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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